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淺談日本產險代理人制度 
呂慧芬 

日本為全球第二大保險市場，產、壽

險市場規模分列全球第四位及第二位。雖

然其產、壽險業在國際間均創造傲人之佳

績，但兩者之行銷模式確有明顯不同。日

本保險行銷通路，可概分為業務員、保險

代理人及保險經紀人三種類型，但保險經

紀人係於 1996 年修訂保險業法後才開始

設立，其在日本保險市場所占之比重甚低

(約 1%)，主要仍以業務員及保險代理人為

主。 

若進一步觀察，可知壽險市場係以業

務員為主、代理人為輔之型態運作，基本

上約有六成左右的業務，係來自於壽險業

務員。反觀產險市場則完全不同，幾乎呈

現一面倒的現象，約有高達九成以上的業

務，係由保險代理人貢獻而來。由此可知，

保險代理人在日本產險業之地位甚為重

要，其發展概況及管理機制應有值得我國

參考之處。 

一、制度沿革 

(一) 1879 年～1952 年 

東京海上保險公司(現為「東京海上日

動火災」)係日本最早成立之產險公司，其

於 1879 年 7 月成立後，次月即委託「函館

代理店(第百十三銀行)」處理部分業務。9

月又陸續與三菱會社、三菱物產兩家公司

轄下之各地分公司、批發商簽訂代理契 

約。由於海上保險業務屬企業保險性質，

同時具有港口地緣關係，亟需仰賴貿易

商、報關行、海運業等其他業者推介客戶

或代為處理相關業務。基此，東京海上乃

以三菱會社與三菱物產兩家關係企業為核

心，開啟日本產險代理店之路。 

其次，個人險部分則貣源於 1888 年

10 月，由東京火災社(現為：損害保險ジ

ャパン；前身為安田火災海上)委託代理店

招攬業務開始。當時的代理店多為地方有

力人士經營，其對保險業務並不熟悉，基

本上僅負責招攬工作，實際執行業務者仍

為保險公司職員。 

(二) 1952 年～1980 年 

1952 年 7 月貣，日本即對火災保險代

理店實施分級管理制度，將火災保險代理

店按其業務能力、實務經驗年數、經營狀

況、業績概況等條件，分為特別代理店、

代理店(甲)、代理店(乙)三個等級。自此

之後，曾數度就代理店資格條件、教育訓

練制度、及擴大險種類型等進行若干修正

(保險每日新聞 2017 年 8 月 15 日)。 

(三) 1980 年～2001 年 3 月 

1980 年 10 月當時的大藏省公告實施

「新非海上保險代理店制度」，將代理店分

級管理制度擴及至海上保險、運輸保險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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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能保險以外之險種。大藏省於 1996 年修

正保險業法時，仍沿用此架構將「新非海

上保險代理店制度」更名為「損害保險代

理店制度」(1996 年 4 月 1 日藏銀第 525

號)。嗣後，大藏省雖於 1998 年公 6 月廢

除上述行政命令，但對損害保險代理店制

度仍以金融監督廳業務指導手冊規範。由

此可知，代理店制度成為消費者選擇代理

人、招攬人員之重要指標，對於保障消費

者權益貢獻甚大。 

然而，1998 年 7 月貣因實施費率自由

化，為賦予保險公司與保險代理人更多自

主性、強化保險代理人經營效率、及提供

符合消費者需求之服務，故於修訂保險業

法施行細則時，決定廢除代理店制度，並

於 2001 年 4 月貣施行。自此，日本損害保

險代理店制度即產生革命性變革。 

(四) 2001 年 4 月～迄今 

2001 年 4 月貣，產險業界共同遵守之

代理店制度正式走入歷史，改由各家保險

公司自行規定之代理店制度。具體而言，

主要係就保費收入、佣金比率、客戶服務

程度與項目等內容，訂定代理手續費等相

關規定。其次，則是教育訓練部分，各家

公司會針對自家公司保險商品訂定相關教

育訓練課程與測驗制度。 

二、 產險代理人類型 

日本產險代理人制度，基本上可分為

三大類型，亦即：(一)按代理關係區分，

有專屬代理人與普通代理人、(二)依業務

屬性分，則有專業代理人與兼業代理人、

及(三)依經營主體分，則有個人代理人與

法人代理人(參閱圖 1)。謹此分述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1  日本保險代理人類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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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按代理關係：專屬代理人、普通代理人 

所謂專屬代理人，係指僅代理一家保

險公司業務之保險人而言；普通代理人則

係指代理一家以上保險公司業務之代理人

而言。根據損害保險協會網頁公告資料顯

示，截至 2017 年 3 月底止，日本共有

196,043 家保險代理人，其中專屬代理人

有 148,789 家，占全體的 75.9%，普通代

理人則有 47,254 家，約占全體的 24.1%。

基本上，日本保險代理人主要係以專屬代

理人為之。 

專屬代理人占比較高之原因，主要係

因專屬代理人之代理費較普通代理人為高

所致。 

(二)按業務屬性：專業代理人、兼業代理人 

所謂專業代理人，係指專以銷售保險

商品為業之代理人而言，其收入來源係以

代理費為主。一般而言，專業代理人之保 

險素養較佳，具有較高的專業能力與行銷

能力。其次，對於契約管理能力、諮詢顧

問能力、職業使命感均相對於兼業代理人

為高。若以 2017 年 3 月底之資料可知，就

家數而言，專業代理人約佔整體市場的

18.8%，但其保費收入則幾占整體市場的

40%。若以業務人員數量而言，專業代理人

所屬業務人員僅佔全體市場的 6%，卻能創

造 40% 的市場占有率，顯示其專業能力受

到市場肯定。 

至於兼業代理人，主要係指保險代理

業務為其副業之代理人而言。兼業代理人

主要係以汽車業者為主，其家數約占整體

代理人市場的 50%。其次，則為不動產業

者、零售業、建築業、旅行業、金融業等。

整體而言，兼業代理人之家數占整體代理

人市場的 80% 左右，保費收入則占全體市

場的 60% 左右。由此可知，兼業代理人在

日本產險市場佔有重要之地位。 

 

 

圖 2  日本產險代理人市場概況（代理人類型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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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按經營主體：法人代理人、個人代理人 

早期日本產險代理人多以個人為之，

約占整體市場的四分之三左右。然而，由

於費率自由化後，保險公司為提升經營效

率與節省經營成本，故將部分業務委由保

險代理人處理。如此一來，個人代理人受

限於人力、物力及專業能力之條件，不得

不選擇將代理人予以法人化。 

 

其次，保險業者為推動法人代理店策

略，對於代理人之業務處理能力、營業能

力等不同條件，而給予不同等級之代理

費。基此，保險代理人為拓展業務、增加

經營績效，則陸續朝大型化方向發展，導

致小規模之個人代理人甚難在市場生存，

則漸有萎縮的現象。截至 2017 年 3 月底為

止，就家數而言，個人代理人雖占有 45.4%

之比率，但其對保費收入之貢獻僅有 7.6%。 

表 1  日本保險代理人概況 

項目 合計 
業務屬性 經營組織 代理關係 

專業 兼業 法人 個人 專屬 普通 

代理店數量 

（家） 
196,043 

36,778 

(18.8%) 

159,265 

(81.2%) 

107,104 

(54.6%) 

88,939 

(45.4%) 

148,789 

(75.9%) 

47,254 

(24.1%) 

保費收入 

（百萬日圓） 
6,296,849 

2,494,600 

(39.6%) 

3,802,249 

(60.4%) 

5,818,366 

(92.4%) 

478,483 

(7.6%) 

2,181,331 

(34.6%) 

4,115,518 

(65.4%) 

業務人員 

（人） 
2,064,265 

124,110 

(6.0%) 

1,940,155 

(94.0) 

1,939,485 

(94.0) 

124,780 

(6.0%) 

617,147 

(29.9%) 

1,447,118 

(70.1%) 

資料來源：日本損害保險協會 

 

三、 代理人業務權限 

保險代理人之業務範圍，主要係以代

理合約規範之，其內容因各家保險公司不

同而略有差異，但基本上應可概分為「訂

約時」及「訂約後」兩部分，茲將其內容

彙整如圖 3 所示。 

(一) 訂約時 

1. 保險業務招攬。 

2. 確認保險標的：例如火災保險契約，則

需確認建築物的耐火程度。 

3. 保險商品說明：包含估算保險金額、保

險費等。 

4. 重要事項之說明或告知事項之受領。 

5. 確認投保意向。 

6. 簽訂保險契約：包含：收取保費、開具

及交付保費收據。 

(二) 訂約後 

1. 受理保險契約變更或解約之申請。 

2. 受理保險事故發生通知、聯絡保險公司。 

3. 協助辦理請求保險給付手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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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 日本產險代理人業務範圍 

四、小結 

本文係扼要說明日本產險代理人制度

之發展歷程與制度概況，期能提供國人對

日本產險代理人制度之基本理解；至於日

本產險代理人管理機制部分，容後擇期再

予介紹說明。 

本文作者： 

醒吾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副教授 

 

 

 


